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李枝玲   

            邱依辰即邱琳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淼森律師

被上訴人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年紳 

訴訟代理人  謝榮峯 

            林巧琪 

參  加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英 

訴訟代理人  吳鎮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2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之聲明為：一、先位

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

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邱依辰即邱琳崴（下稱邱琳崴）代位

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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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李枝

玲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

期間，變更聲明為：一、先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邱琳崴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

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二、先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李枝玲3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三、備位先位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予宣告假執行。四、備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

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因

上訴人所為前揭訴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基於如下所

述邱○○與被上訴人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堪認上訴人此部分

之變更，與起訴時所據以請求者，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是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

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

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第一審就原

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

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枝玲之子邱○○（已歿）前向訴外人

○○建設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預售房屋（戶別D6

棟9樓及其停車位B4-83A）（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參加

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為貸款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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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參加人向邱○○推銷由其負責協銷之合作金庫人壽鑫幸

福貸定期壽險，邱○○遂於民國111年6月3日簽訂上開壽險

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約定保險費由邱○○

向土地銀行貸款，由土地銀行直接匯款予被上訴人。於系爭

保險契約簽立後，參加人與邱○○於111年6月9日簽訂購屋

貸款契約及借款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分

別為新臺幣（下同）425萬元及19萬元，合計444萬元，參加

人並於112年2月15日通知邱○○上開貸款及借款均已核貸，

故斯時被上訴人應視為已受領保險費。因參加人為系爭保險

契約經指定之第一順位受益人，上訴人邱琳崴為第二順位受

益人，李枝玲為邱○○之繼承人，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保險

金時，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約

定，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為先、備位聲明如同

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上訴人則以：邱○○與參加人所簽訂系爭借款契約，借款

金額425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

止共30年。嗣邱○○於111年6月2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

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保險金額300萬元，保險

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因邱○○對參加人負有

前揭購屋貸款債務，邱○○爰於房貸債權債務範圍內，指定

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並依保險法第

111條聲明放棄指定受益人之處分權。而邱○○為繳交系爭

保險契約保險費，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借款契約

（適用保險費無擔保放款）」，約定借款金額19萬元，借款

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

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該行開立之指定

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

為參加人借款之交付。嗣參加人即依上開借款契約，於借款

期間之始日（即112年3月13日）將相當於系爭保險契約躉繳

保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參加人之指定帳戶。惟邱○

○於參加人撥貸前，即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療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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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下稱義大醫院）。因李枝玲非被保險

人亦非身故受益人，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41條約定，

不具申領各項保險金資格。另要保人投保時業已指定參加人

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無論李枝玲或邱琳崴

均不具「代位受領」之資格，上訴人之主張已無理由。況系

爭保險費之收付，被上訴人並未委託參加人代收保險費，參

加人亦非被上訴人之使用人，而參加人與借款人邱○○間，

係以書面契約之方式，指示參加人於撥貸時，將借款金額之

一部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帳戶，俾被上訴人自該帳戶中

扣取保險費，故於保險費之交付，參加人始為邱○○之使用

人。因系爭借款契約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

月13日止，可知於112年3月13日之前，參加人尚無將借款金

額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所開立帳戶之義務，核貸通知而

非撥貸通知。又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而被

保險人邱○○早於其指定之保險費預定交付日（即保單預定

生效日）之前即身故，保險標的既已亡失而不存在，系爭保

險契約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亦已將契約無效時之相關

款項退還至要保人邱○○所指定之帳戶。況縱令要保人投保

時已繳付保險費而使保險契約有效成立，然因邱○○於投保

前之107年7月27日、107年9月6日、108年9月26日經義大醫

院放射腫瘤科及耳鼻喉科診斷為腮腺惡性腫瘤，卻未於要保

書上為告知，在要保人死亡證明書上所載死亡先行原因為腮

腺惡性腫瘤，足認邱○○對於要保書上詢問事項之隱匿已足

以變更被上訴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保險

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綜上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上

訴人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利；縱保險契約有效，被上訴人亦已

依法解除保險契約而無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顯

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主張：參加人係受要保人指示，將保險費用撥入被

上訴人帳戶，並非為被上訴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有關要

保人與被上訴人間關於保險契約之履行，與參加人無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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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主張參加人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應有誤會。參加人與

要保人間之借款契約，與兩造間之保險契約，係為各自獨立

之權利義務關係，參加人通知邱○○貸款核准，並未撥付貸

款。邱○○洽談系爭保險契約時，其過往健康情形，係由其

自行填寫，其並未告知參加人經辦人員或業務員罹癌病史，

參加人經辦或業務員亦無為其隱瞞之必要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列變更後

之聲明。被上訴人則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邱○○向○○公司購買系爭房地。

  ㈡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借款金

額分別為425萬，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

日止共30年。

  ㈢邱○○經參加人介紹，於111年6月20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

保險金額為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

元。

  ㈣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系爭借款契約，約定借

款金額190,000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

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

訴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

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交付給邱○

○。

  ㈤邱○○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院。

  ㈥參加人於112年3月13日將購屋貸款金額撥入邱○○指定之帳

戶，並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邱○○指定之被上訴人銀行

帳戶。

  ㈦參加人、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通知前，均不知邱○○死亡之事

實。

  ㈧被上訴人嗣於112年6月27日將保險費186,870元退還予邱○

○生前指定之帳戶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六、本件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㈡若已生效，邱○○有無違反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被上訴人

是否得解除保險契約？

  ㈢若系爭保險契約有效且未解除，則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對

象為何人？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⒈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

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

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

險法第21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保險費之交付，為保

險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

定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業務之發展，誤解為

訂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交付保險費之事

實，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之正常發展

甚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是依保險法

第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

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

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已約

定：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原審審

保險卷第98頁），被上訴人復主張保險契約第4條是根據保

險法第21條規定而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由上開

保險法第21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約定，足認系爭保險契

約應以要保人即邱○○至少繳納第1期保險費，始生效力。

　⒉經查，邱○○於111年6月20日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

約，惟其後於112年3月9日死亡，然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卻

於112年3月13日方由參加人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之指

定帳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㈥），故

　　縱系爭保險契約因被上訴人與邱○○意思表示一致而已成

立，惟如未於邱○○死亡前繳納第1期保險費或全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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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系爭保險契約將因邱○○死亡，即自始不生效力。

　⒊上訴人雖稱參加人及被上訴人因本件房屋貸款搭售房貸壽險

均獲有利益，被上訴人自應對參加人搭售房貸壽險負授權人

責任，或參加人實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故參加人於112年2

月15日以簡訊通知核貸時，被上訴人即可透過參加人內部單

位同時完成風險評估而同意承擔風險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確曾授權參加人代理保險招攬業務，惟本件邱○

○既係分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又系爭保險

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之對造分別為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亦無

載明任何由參加人全權代理被上訴人之旨，足見被上訴人授

權參加人代理之範圍，僅限於招攬業務，而不及於其他，故

縱邱○○係於購買系爭房地進行房屋貸款對保時，經推薦而

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惟外觀上仍足可分辨係屬不同之契約關

係，客觀上無混淆之可能，亦不致使一般人誤認參加人係被

上訴人使用人或全權代理人。況依被上訴人官方網站資訊公

司專區所揭露之保險費代收機構，亦不包括參加人，此亦為

上訴人形式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上訴人稱

參加人應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云云，除參加人得

代理招攬業務部分外，其他部分既未為其他舉證，自難信為

實在。

　⑵上訴人雖稱112年2月15日既已由參加人發出簡訊告知邱○○

貸款已通過，撥款日112年3月13日又係參加人所屬人員自行

填具，故應認在112年2月15日為已繳納全額保險費云云。然

參加人既非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已如前述，在未有

證據證明參加人亦曾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邱○○所辦理貸款

已經核貸之情形下，本即對被上訴人不生任何效力。況核貸

許可簡訊之內容，僅為告知邱○○由參加人內部作業程序已

核批邱○○借款之請求，惟此僅屬事實之通知，非屬對外之

意思表示，蓋一般金融機關就借款程序，自核貸許可後至實

際撥款間均需一定作業時間，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故自不能

以核貸通知視為參加人於該日已核撥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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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此觀系爭借款契約已載明之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

13日起算（見原審卷第63、67頁），並自該日開始計息即足

證之；且由核貸通知至實際撥款日時間間距以觀，亦難認有

何異常之情形。佐以依參加人陳稱：撥貸的時間是建商通知

已經過戶完成，而且設定抵押權後交付給我們相關資料，我

們就依借款人所簽具的撥款委託切結書撥款至指定帳戶，即

使已經通知核貸，如果過程中抵押權設定有問題或者建商過

戶有問題，也不會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本件既

就系爭房地仍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以保障參加人之借款

債權，勢需待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完成，始會交付借款，益

證核貸通知之作用僅在告知借款人初步審查通過，若之後移

轉登記或抵押權設定程序未完成，貸款銀行亦有拒絕交付借

款之可能，是上訴人稱已於112年2月15日因參加人所發核貸

簡訊之故應視為已繳納保險費云云，自屬無稽。

　⒋上訴人復稱因事實上無法直接交付保險費予被上訴人，僅能

透過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參加人完成保險費之交付，且委託

付款係依建商即○○公司之通知，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

系爭房地完成過戶時既已無參加人究竟撥款與否不明確之情

形，依民法第235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認邱○○於112

年3月8日已為言詞提出給付而生給付保險費之效力云云。惟

參加人除保險招攬業務外，難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俱如前述，是縱如上訴人所述，此部分係指邱○○與上

訴人已向參加人土地銀行通知有不動產過戶之事實（見本院

卷第149頁），此亦非向被上訴人提出已為給付之準備，自

不生給付之效力。況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之支付，既為一般

金錢給付，衡情亦無不能以現金提出給付之理，是上訴人此

部分之主張，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綜上，本件參加人112年3月13日撥款後，於同日將購屋貸款

撥入○○公司帳戶，並依邱○○事前簽立之指示，將保險費

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剩餘3,130元撥入邱○

○於參加人處開立之指定帳戶，足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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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112年3月13日始為交付，惟邱○○已在112年3月9日死

亡，是系爭保險契約即因生效前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系

爭保險契約既不生效力，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即不負任何保險

理賠之責任。

　㈡系爭保險契約既於生效前因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不論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邱琳崴或要保人之繼承人李枝玲即均無

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金之權利，亦無任何代參加人起訴

請求給付之權限，是兩造其餘爭點，即與本院結論不生影

響，爰不再贅，亦不再依上訴人之請求調查邱○○是否有違

反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合併敘明。

　㈢系爭保險契約既確定不生效力，從而，上許人依系爭保險契

約第13條，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受益人

即上訴人邱琳崴，先位備位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及繼

承之法律關係，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邱○○之繼承人李枝

玲，均無理由。同理，上訴人備位先位、備位聲明部分，依

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300萬元予指定受益

人即參加人等，亦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依系爭保險契約、繼承

等法律關係，請求依前揭先位先位上訴聲明、先位備位上訴

聲明，以及備位先位上訴聲明、備位備位上訴聲明所示，判

准被上訴人應為各該給付，均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人變更

之訴。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

附，自應一併駁回之。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方

法及證據，因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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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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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李枝玲    
            邱依辰即邱琳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淼森律師
被上訴人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年紳  
訴訟代理人  謝榮峯  
            林巧琪  
參  加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英  
訴訟代理人  吳鎮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之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邱依辰即邱琳崴（下稱邱琳崴）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李枝玲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聲明為：一、先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邱琳崴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二、先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李枝玲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三、備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四、備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因上訴人所為前揭訴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基於如下所述邱○○與被上訴人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堪認上訴人此部分之變更，與起訴時所據以請求者，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是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枝玲之子邱○○（已歿）前向訴外人○○建設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預售房屋（戶別D6棟9樓及其停車位B4-83A）（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為貸款銀行。參加人向邱○○推銷由其負責協銷之合作金庫人壽鑫幸福貸定期壽險，邱○○遂於民國111年6月3日簽訂上開壽險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約定保險費由邱○○向土地銀行貸款，由土地銀行直接匯款予被上訴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後，參加人與邱○○於111年6月9日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及借款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425萬元及19萬元，合計444萬元，參加人並於112年2月15日通知邱○○上開貸款及借款均已核貸，故斯時被上訴人應視為已受領保險費。因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經指定之第一順位受益人，上訴人邱琳崴為第二順位受益人，李枝玲為邱○○之繼承人，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時，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約定，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為先、備位聲明如同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上訴人則以：邱○○與參加人所簽訂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425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嗣邱○○於111年6月2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保險金額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因邱○○對參加人負有前揭購屋貸款債務，邱○○爰於房貸債權債務範圍內，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並依保險法第111條聲明放棄指定受益人之處分權。而邱○○為繳交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借款契約（適用保險費無擔保放款）」，約定借款金額19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之交付。嗣參加人即依上開借款契約，於借款期間之始日（即112年3月13日）將相當於系爭保險契約躉繳保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參加人之指定帳戶。惟邱○○於參加人撥貸前，即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下稱義大醫院）。因李枝玲非被保險人亦非身故受益人，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41條約定，不具申領各項保險金資格。另要保人投保時業已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無論李枝玲或邱琳崴均不具「代位受領」之資格，上訴人之主張已無理由。況系爭保險費之收付，被上訴人並未委託參加人代收保險費，參加人亦非被上訴人之使用人，而參加人與借款人邱○○間，係以書面契約之方式，指示參加人於撥貸時，將借款金額之一部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帳戶，俾被上訴人自該帳戶中扣取保險費，故於保險費之交付，參加人始為邱○○之使用人。因系爭借款契約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可知於112年3月13日之前，參加人尚無將借款金額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所開立帳戶之義務，核貸通知而非撥貸通知。又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而被保險人邱○○早於其指定之保險費預定交付日（即保單預定生效日）之前即身故，保險標的既已亡失而不存在，系爭保險契約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亦已將契約無效時之相關款項退還至要保人邱○○所指定之帳戶。況縱令要保人投保時已繳付保險費而使保險契約有效成立，然因邱○○於投保前之107年7月27日、107年9月6日、108年9月26日經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及耳鼻喉科診斷為腮腺惡性腫瘤，卻未於要保書上為告知，在要保人死亡證明書上所載死亡先行原因為腮腺惡性腫瘤，足認邱○○對於要保書上詢問事項之隱匿已足以變更被上訴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綜上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上訴人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利；縱保險契約有效，被上訴人亦已依法解除保險契約而無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主張：參加人係受要保人指示，將保險費用撥入被上訴人帳戶，並非為被上訴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有關要保人與被上訴人間關於保險契約之履行，與參加人無涉，上訴人主張參加人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應有誤會。參加人與要保人間之借款契約，與兩造間之保險契約，係為各自獨立之權利義務關係，參加人通知邱○○貸款核准，並未撥付貸款。邱○○洽談系爭保險契約時，其過往健康情形，係由其自行填寫，其並未告知參加人經辦人員或業務員罹癌病史，參加人經辦或業務員亦無為其隱瞞之必要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列變更後之聲明。被上訴人則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邱○○向○○公司購買系爭房地。
  ㈡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425萬，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
  ㈢邱○○經參加人介紹，於111年6月20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為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 元。
  ㈣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系爭借款契約，約定借款金額190,000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交付給邱○○。
  ㈤邱○○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院。
  ㈥參加人於112年3月13日將購屋貸款金額撥入邱○○指定之帳戶，並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邱○○指定之被上訴人銀行帳戶。
  ㈦參加人、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通知前，均不知邱○○死亡之事實。
  ㈧被上訴人嗣於112年6月27日將保險費186,870元退還予邱○○生前指定之帳戶內。　
六、本件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㈡若已生效，邱○○有無違反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被上訴人是否得解除保險契約？
  ㈢若系爭保險契約有效且未解除，則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對象為何人？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⒈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1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定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業務之發展，誤解為訂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交付保險費之事實，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之正常發展甚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是依保險法第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已約定：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原審審保險卷第98頁），被上訴人復主張保險契約第4條是根據保險法第21條規定而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由上開保險法第21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約定，足認系爭保險契約應以要保人即邱○○至少繳納第1期保險費，始生效力。
　⒉經查，邱○○於111年6月20日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惟其後於112年3月9日死亡，然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卻於112年3月13日方由參加人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之指定帳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㈥），故
　　縱系爭保險契約因被上訴人與邱○○意思表示一致而已成立，惟如未於邱○○死亡前繳納第1期保險費或全部保險費，系爭保險契約將因邱○○死亡，即自始不生效力。
　⒊上訴人雖稱參加人及被上訴人因本件房屋貸款搭售房貸壽險均獲有利益，被上訴人自應對參加人搭售房貸壽險負授權人責任，或參加人實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故參加人於112年2月15日以簡訊通知核貸時，被上訴人即可透過參加人內部單位同時完成風險評估而同意承擔風險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確曾授權參加人代理保險招攬業務，惟本件邱○○既係分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又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之對造分別為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亦無載明任何由參加人全權代理被上訴人之旨，足見被上訴人授權參加人代理之範圍，僅限於招攬業務，而不及於其他，故縱邱○○係於購買系爭房地進行房屋貸款對保時，經推薦而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惟外觀上仍足可分辨係屬不同之契約關係，客觀上無混淆之可能，亦不致使一般人誤認參加人係被上訴人使用人或全權代理人。況依被上訴人官方網站資訊公司專區所揭露之保險費代收機構，亦不包括參加人，此亦為上訴人形式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上訴人稱參加人應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云云，除參加人得代理招攬業務部分外，其他部分既未為其他舉證，自難信為實在。
　⑵上訴人雖稱112年2月15日既已由參加人發出簡訊告知邱○○貸款已通過，撥款日112年3月13日又係參加人所屬人員自行填具，故應認在112年2月15日為已繳納全額保險費云云。然參加人既非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已如前述，在未有證據證明參加人亦曾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邱○○所辦理貸款已經核貸之情形下，本即對被上訴人不生任何效力。況核貸許可簡訊之內容，僅為告知邱○○由參加人內部作業程序已核批邱○○借款之請求，惟此僅屬事實之通知，非屬對外之意思表示，蓋一般金融機關就借款程序，自核貸許可後至實際撥款間均需一定作業時間，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故自不能以核貸通知視為參加人於該日已核撥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被上訴人。此觀系爭借款契約已載明之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算（見原審卷第63、67頁），並自該日開始計息即足證之；且由核貸通知至實際撥款日時間間距以觀，亦難認有何異常之情形。佐以依參加人陳稱：撥貸的時間是建商通知已經過戶完成，而且設定抵押權後交付給我們相關資料，我們就依借款人所簽具的撥款委託切結書撥款至指定帳戶，即使已經通知核貸，如果過程中抵押權設定有問題或者建商過戶有問題，也不會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本件既就系爭房地仍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以保障參加人之借款債權，勢需待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完成，始會交付借款，益證核貸通知之作用僅在告知借款人初步審查通過，若之後移轉登記或抵押權設定程序未完成，貸款銀行亦有拒絕交付借款之可能，是上訴人稱已於112年2月15日因參加人所發核貸簡訊之故應視為已繳納保險費云云，自屬無稽。
　⒋上訴人復稱因事實上無法直接交付保險費予被上訴人，僅能透過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參加人完成保險費之交付，且委託付款係依建商即○○公司之通知，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系爭房地完成過戶時既已無參加人究竟撥款與否不明確之情形，依民法第235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認邱○○於112年3月8日已為言詞提出給付而生給付保險費之效力云云。惟參加人除保險招攬業務外，難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俱如前述，是縱如上訴人所述，此部分係指邱○○與上訴人已向參加人土地銀行通知有不動產過戶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49頁），此亦非向被上訴人提出已為給付之準備，自不生給付之效力。況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之支付，既為一般金錢給付，衡情亦無不能以現金提出給付之理，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綜上，本件參加人112年3月13日撥款後，於同日將購屋貸款撥入○○公司帳戶，並依邱○○事前簽立之指示，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剩餘3,130元撥入邱○○於參加人處開立之指定帳戶，足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在112年3月13日始為交付，惟邱○○已在112年3月9日死亡，是系爭保險契約即因生效前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系爭保險契約既不生效力，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即不負任何保險理賠之責任。
　㈡系爭保險契約既於生效前因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邱琳崴或要保人之繼承人李枝玲即均無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金之權利，亦無任何代參加人起訴請求給付之權限，是兩造其餘爭點，即與本院結論不生影響，爰不再贅，亦不再依上訴人之請求調查邱○○是否有違反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合併敘明。
　㈢系爭保險契約既確定不生效力，從而，上許人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受益人即上訴人邱琳崴，先位備位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邱○○之繼承人李枝玲，均無理由。同理，上訴人備位先位、備位聲明部分，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300萬元予指定受益人即參加人等，亦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依系爭保險契約、繼承等法律關係，請求依前揭先位先位上訴聲明、先位備位上訴聲明，以及備位先位上訴聲明、備位備位上訴聲明所示，判准被上訴人應為各該給付，均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人變更之訴。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自應一併駁回之。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因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李枝玲    
            邱依辰即邱琳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淼森律師
被上訴人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年紳  
訴訟代理人  謝榮峯  
            林巧琪  
參  加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英  
訴訟代理人  吳鎮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2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之聲明為：一、先位
    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
    之利息，並由上訴人邱依辰即邱琳崴（下稱邱琳崴）代位收
    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上訴
    人應給付參加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李枝玲代
    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
    ，變更聲明為：一、先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邱琳崴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予宣告假執行。二、先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李枝玲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三、備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四
    、備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
    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因上訴人所為前揭訴之變
    更，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基於如下所述邱○○與被上訴人所簽
    訂之保險契約，堪認上訴人此部分之變更，與起訴時所據以
    請求者，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是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
    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
    ，應予准許。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
    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
    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
    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枝玲之子邱○○（已歿）前向訴外人○○
    建設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預售房屋（戶別D6棟9樓及其停
    車位B4-83A）（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參加人臺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為貸款銀行。參加人向邱
    ○○推銷由其負責協銷之合作金庫人壽鑫幸福貸定期壽險，邱
    ○○遂於民國111年6月3日簽訂上開壽險之保險契約（下稱系
    爭保險契約），並約定保險費由邱○○向土地銀行貸款，由土
    地銀行直接匯款予被上訴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後，參加
    人與邱○○於111年6月9日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及借款契約（下
    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425
    萬元及19萬元，合計444萬元，參加人並於112年2月15日通
    知邱○○上開貸款及借款均已核貸，故斯時被上訴人應視為已
    受領保險費。因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經指定之第一順位受
    益人，上訴人邱琳崴為第二順位受益人，李枝玲為邱○○之繼
    承人，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時，竟遭被上訴人拒絕。
    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約定，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
    訴等語。並為先、備位聲明如同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上訴人則以：邱○○與參加人所簽訂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
    額425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
    共30年。嗣邱○○於111年6月2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
    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保險金額300萬元，保險期間2
    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因邱○○對參加人負有前揭購屋
    貸款債務，邱○○爰於房貸債權債務範圍內，指定參加人為系
    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並依保險法第111條聲明
    放棄指定受益人之處分權。而邱○○為繳交系爭保險契約保險
    費，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借款契約（適用保險費
    無擔保放款）」，約定借款金額19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
    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
    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
    30元轉入邱○○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之交
    付。嗣參加人即依上開借款契約，於借款期間之始日（即11
    2年3月13日）將相當於系爭保險契約躉繳保費186,870元撥
    入被上訴人於參加人之指定帳戶。惟邱○○於參加人撥貸前，
    即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下稱義大醫院）。因李枝玲非被保險人亦非身故受益人，
    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41條約定，不具申領各項保險金
    資格。另要保人投保時業已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
    故保險金受益人，無論李枝玲或邱琳崴均不具「代位受領」
    之資格，上訴人之主張已無理由。況系爭保險費之收付，被
    上訴人並未委託參加人代收保險費，參加人亦非被上訴人之
    使用人，而參加人與借款人邱○○間，係以書面契約之方式，
    指示參加人於撥貸時，將借款金額之一部撥付至被上訴人於
    參加人帳戶，俾被上訴人自該帳戶中扣取保險費，故於保險
    費之交付，參加人始為邱○○之使用人。因系爭借款契約借款
    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可知於112年3
    月13日之前，參加人尚無將借款金額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
    人所開立帳戶之義務，核貸通知而非撥貸通知。又保險費之
    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而被保險人邱○○早於其指定之
    保險費預定交付日（即保單預定生效日）之前即身故，保險
    標的既已亡失而不存在，系爭保險契約應自始不生效力，被
    上訴人亦已將契約無效時之相關款項退還至要保人邱○○所指
    定之帳戶。況縱令要保人投保時已繳付保險費而使保險契約
    有效成立，然因邱○○於投保前之107年7月27日、107年9月6
    日、108年9月26日經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及耳鼻喉科診斷為
    腮腺惡性腫瘤，卻未於要保書上為告知，在要保人死亡證明
    書上所載死亡先行原因為腮腺惡性腫瘤，足認邱○○對於要保
    書上詢問事項之隱匿已足以變更被上訴人對於危險之估計，
    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綜上系
    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上訴人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利；縱保險
    契約有效，被上訴人亦已依法解除保險契約而無給付保險金
    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主張：參加人係受要保人指示，將保險費用撥入被
    上訴人帳戶，並非為被上訴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有關要
    保人與被上訴人間關於保險契約之履行，與參加人無涉，上
    訴人主張參加人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應有誤會。參加人與
    要保人間之借款契約，與兩造間之保險契約，係為各自獨立
    之權利義務關係，參加人通知邱○○貸款核准，並未撥付貸款
    。邱○○洽談系爭保險契約時，其過往健康情形，係由其自行
    填寫，其並未告知參加人經辦人員或業務員罹癌病史，參加
    人經辦或業務員亦無為其隱瞞之必要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列變更後
    之聲明。被上訴人則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邱○○向○○公司購買系爭房地。
  ㈡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借款金額分
    別為425萬，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
    共30年。
  ㈢邱○○經參加人介紹，於111年6月20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保
    險金額為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 元
    。
  ㈣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系爭借款契約，約定借款金
    額190,000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
    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
    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土
    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交付給邱○○。
  ㈤邱○○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院。
  ㈥參加人於112年3月13日將購屋貸款金額撥入邱○○指定之帳戶
    ，並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邱○○指定之被上訴人銀行帳戶
    。
  ㈦參加人、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通知前，均不知邱○○死亡之事實
    。
  ㈧被上訴人嗣於112年6月27日將保險費186,870元退還予邱○○生
    前指定之帳戶內。　
六、本件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㈡若已生效，邱○○有無違反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被上訴人是
    否得解除保險契約？
  ㈢若系爭保險契約有效且未解除，則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對
    象為何人？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⒈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
    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
    ；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
    法第21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
    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定
    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業務之發展，誤解為訂
    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交付保險費之事實
    ，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之正常發展甚
    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是依保險法第
    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交
    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18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已約定
    ：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原審審保
    險卷第98頁），被上訴人復主張保險契約第4條是根據保險
    法第21條規定而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由上開保
    險法第21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約定，足認系爭保險契約
    應以要保人即邱○○至少繳納第1期保險費，始生效力。
　⒉經查，邱○○於111年6月20日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
    惟其後於112年3月9日死亡，然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卻於11
    2年3月13日方由參加人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之指定帳
    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㈥），故
　　縱系爭保險契約因被上訴人與邱○○意思表示一致而已成立，
    惟如未於邱○○死亡前繳納第1期保險費或全部保險費，系爭
    保險契約將因邱○○死亡，即自始不生效力。
　⒊上訴人雖稱參加人及被上訴人因本件房屋貸款搭售房貸壽險
    均獲有利益，被上訴人自應對參加人搭售房貸壽險負授權人
    責任，或參加人實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故參加人於112年2
    月15日以簡訊通知核貸時，被上訴人即可透過參加人內部單
    位同時完成風險評估而同意承擔風險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確曾授權參加人代理保險招攬業務，惟本件邱○○
    既係分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又系爭保險契
    約及系爭借款契約之對造分別為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亦無載
    明任何由參加人全權代理被上訴人之旨，足見被上訴人授權
    參加人代理之範圍，僅限於招攬業務，而不及於其他，故縱
    邱○○係於購買系爭房地進行房屋貸款對保時，經推薦而簽訂
    系爭保險契約，惟外觀上仍足可分辨係屬不同之契約關係，
    客觀上無混淆之可能，亦不致使一般人誤認參加人係被上訴
    人使用人或全權代理人。況依被上訴人官方網站資訊公司專
    區所揭露之保險費代收機構，亦不包括參加人，此亦為上訴
    人形式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上訴人稱參加
    人應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云云，除參加人得代理
    招攬業務部分外，其他部分既未為其他舉證，自難信為實在
    。
　⑵上訴人雖稱112年2月15日既已由參加人發出簡訊告知邱○○貸
    款已通過，撥款日112年3月13日又係參加人所屬人員自行填
    具，故應認在112年2月15日為已繳納全額保險費云云。然參
    加人既非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已如前述，在未有證
    據證明參加人亦曾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邱○○所辦理貸款已經
    核貸之情形下，本即對被上訴人不生任何效力。況核貸許可
    簡訊之內容，僅為告知邱○○由參加人內部作業程序已核批邱
    ○○借款之請求，惟此僅屬事實之通知，非屬對外之意思表示
    ，蓋一般金融機關就借款程序，自核貸許可後至實際撥款間
    均需一定作業時間，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故自不能以核貸通
    知視為參加人於該日已核撥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被上訴人。
    此觀系爭借款契約已載明之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算
    （見原審卷第63、67頁），並自該日開始計息即足證之；且
    由核貸通知至實際撥款日時間間距以觀，亦難認有何異常之
    情形。佐以依參加人陳稱：撥貸的時間是建商通知已經過戶
    完成，而且設定抵押權後交付給我們相關資料，我們就依借
    款人所簽具的撥款委託切結書撥款至指定帳戶，即使已經通
    知核貸，如果過程中抵押權設定有問題或者建商過戶有問題
    ，也不會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本件既就系爭房
    地仍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以保障參加人之借款債權，勢
    需待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完成，始會交付借款，益證核貸通
    知之作用僅在告知借款人初步審查通過，若之後移轉登記或
    抵押權設定程序未完成，貸款銀行亦有拒絕交付借款之可能
    ，是上訴人稱已於112年2月15日因參加人所發核貸簡訊之故
    應視為已繳納保險費云云，自屬無稽。
　⒋上訴人復稱因事實上無法直接交付保險費予被上訴人，僅能
    透過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參加人完成保險費之交付，且委託
    付款係依建商即○○公司之通知，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系
    爭房地完成過戶時既已無參加人究竟撥款與否不明確之情形
    ，依民法第235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認邱○○於112年3月
    8日已為言詞提出給付而生給付保險費之效力云云。惟參加
    人除保險招攬業務外，難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俱如前述，是縱如上訴人所述，此部分係指邱○○與上訴人已
    向參加人土地銀行通知有不動產過戶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4
    9頁），此亦非向被上訴人提出已為給付之準備，自不生給
    付之效力。況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之支付，既為一般金錢給
    付，衡情亦無不能以現金提出給付之理，是上訴人此部分之
    主張，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綜上，本件參加人112年3月13日撥款後，於同日將購屋貸款
    撥入○○公司帳戶，並依邱○○事前簽立之指示，將保險費186,
    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剩餘3,130元撥入邱○○於參
    加人處開立之指定帳戶，足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在11
    2年3月13日始為交付，惟邱○○已在112年3月9日死亡，是系
    爭保險契約即因生效前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系爭保險契
    約既不生效力，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即不負任何保險理賠之責
    任。
　㈡系爭保險契約既於生效前因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不論系
    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邱琳崴或要保人之繼承人李枝玲即均無
    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金之權利，亦無任何代參加人起訴
    請求給付之權限，是兩造其餘爭點，即與本院結論不生影響
    ，爰不再贅，亦不再依上訴人之請求調查邱○○是否有違反保
    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合併敘明。
　㈢系爭保險契約既確定不生效力，從而，上許人依系爭保險契
    約第13條，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受益人
    即上訴人邱琳崴，先位備位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及繼
    承之法律關係，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邱○○之繼承人李枝玲
    ，均無理由。同理，上訴人備位先位、備位聲明部分，依系
    爭保險契約第1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300萬元予指定受益人
    即參加人等，亦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依系爭保險契約、繼承
    等法律關係，請求依前揭先位先位上訴聲明、先位備位上訴
    聲明，以及備位先位上訴聲明、備位備位上訴聲明所示，判
    准被上訴人應為各該給付，均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人變更
    之訴。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
    附，自應一併駁回之。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方
    法及證據，因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
上  訴  人  李枝玲    
            邱依辰即邱琳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淼森律師
被上訴人    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年紳  
訴訟代理人  謝榮峯  
            林巧琪  
參  加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秀英  
訴訟代理人  吳鎮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人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之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邱依辰即邱琳崴（下稱邱琳崴）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李枝玲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聲明為：一、先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邱琳崴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二、先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李枝玲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三、備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四、備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因上訴人所為前揭訴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基於如下所述邱○○與被上訴人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堪認上訴人此部分之變更，與起訴時所據以請求者，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是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枝玲之子邱○○（已歿）前向訴外人○○建設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預售房屋（戶別D6棟9樓及其停車位B4-83A）（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為貸款銀行。參加人向邱○○推銷由其負責協銷之合作金庫人壽鑫幸福貸定期壽險，邱○○遂於民國111年6月3日簽訂上開壽險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約定保險費由邱○○向土地銀行貸款，由土地銀行直接匯款予被上訴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後，參加人與邱○○於111年6月9日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及借款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425萬元及19萬元，合計444萬元，參加人並於112年2月15日通知邱○○上開貸款及借款均已核貸，故斯時被上訴人應視為已受領保險費。因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經指定之第一順位受益人，上訴人邱琳崴為第二順位受益人，李枝玲為邱○○之繼承人，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時，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約定，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為先、備位聲明如同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上訴人則以：邱○○與參加人所簽訂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425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嗣邱○○於111年6月2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保險金額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因邱○○對參加人負有前揭購屋貸款債務，邱○○爰於房貸債權債務範圍內，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並依保險法第111條聲明放棄指定受益人之處分權。而邱○○為繳交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借款契約（適用保險費無擔保放款）」，約定借款金額19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之交付。嗣參加人即依上開借款契約，於借款期間之始日（即112年3月13日）將相當於系爭保險契約躉繳保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參加人之指定帳戶。惟邱○○於參加人撥貸前，即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下稱義大醫院）。因李枝玲非被保險人亦非身故受益人，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41條約定，不具申領各項保險金資格。另要保人投保時業已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無論李枝玲或邱琳崴均不具「代位受領」之資格，上訴人之主張已無理由。況系爭保險費之收付，被上訴人並未委託參加人代收保險費，參加人亦非被上訴人之使用人，而參加人與借款人邱○○間，係以書面契約之方式，指示參加人於撥貸時，將借款金額之一部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帳戶，俾被上訴人自該帳戶中扣取保險費，故於保險費之交付，參加人始為邱○○之使用人。因系爭借款契約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可知於112年3月13日之前，參加人尚無將借款金額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所開立帳戶之義務，核貸通知而非撥貸通知。又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而被保險人邱○○早於其指定之保險費預定交付日（即保單預定生效日）之前即身故，保險標的既已亡失而不存在，系爭保險契約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亦已將契約無效時之相關款項退還至要保人邱○○所指定之帳戶。況縱令要保人投保時已繳付保險費而使保險契約有效成立，然因邱○○於投保前之107年7月27日、107年9月6日、108年9月26日經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及耳鼻喉科診斷為腮腺惡性腫瘤，卻未於要保書上為告知，在要保人死亡證明書上所載死亡先行原因為腮腺惡性腫瘤，足認邱○○對於要保書上詢問事項之隱匿已足以變更被上訴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綜上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上訴人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利；縱保險契約有效，被上訴人亦已依法解除保險契約而無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主張：參加人係受要保人指示，將保險費用撥入被上訴人帳戶，並非為被上訴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有關要保人與被上訴人間關於保險契約之履行，與參加人無涉，上訴人主張參加人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應有誤會。參加人與要保人間之借款契約，與兩造間之保險契約，係為各自獨立之權利義務關係，參加人通知邱○○貸款核准，並未撥付貸款。邱○○洽談系爭保險契約時，其過往健康情形，係由其自行填寫，其並未告知參加人經辦人員或業務員罹癌病史，參加人經辦或業務員亦無為其隱瞞之必要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列變更後之聲明。被上訴人則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邱○○向○○公司購買系爭房地。
  ㈡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425萬，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
  ㈢邱○○經參加人介紹，於111年6月20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為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 元。
  ㈣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系爭借款契約，約定借款金額190,000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交付給邱○○。
  ㈤邱○○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院。
  ㈥參加人於112年3月13日將購屋貸款金額撥入邱○○指定之帳戶，並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邱○○指定之被上訴人銀行帳戶。
  ㈦參加人、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通知前，均不知邱○○死亡之事實。
  ㈧被上訴人嗣於112年6月27日將保險費186,870元退還予邱○○生前指定之帳戶內。　
六、本件爭點：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㈡若已生效，邱○○有無違反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被上訴人是否得解除保險契約？
  ㈢若系爭保險契約有效且未解除，則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對象為何人？
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⒈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1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定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業務之發展，誤解為訂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交付保險費之事實，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之正常發展甚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是依保險法第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已約定：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原審審保險卷第98頁），被上訴人復主張保險契約第4條是根據保險法第21條規定而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由上開保險法第21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約定，足認系爭保險契約應以要保人即邱○○至少繳納第1期保險費，始生效力。
　⒉經查，邱○○於111年6月20日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惟其後於112年3月9日死亡，然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卻於112年3月13日方由參加人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之指定帳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㈥），故
　　縱系爭保險契約因被上訴人與邱○○意思表示一致而已成立，惟如未於邱○○死亡前繳納第1期保險費或全部保險費，系爭保險契約將因邱○○死亡，即自始不生效力。
　⒊上訴人雖稱參加人及被上訴人因本件房屋貸款搭售房貸壽險均獲有利益，被上訴人自應對參加人搭售房貸壽險負授權人責任，或參加人實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故參加人於112年2月15日以簡訊通知核貸時，被上訴人即可透過參加人內部單位同時完成風險評估而同意承擔風險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確曾授權參加人代理保險招攬業務，惟本件邱○○既係分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又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之對造分別為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亦無載明任何由參加人全權代理被上訴人之旨，足見被上訴人授權參加人代理之範圍，僅限於招攬業務，而不及於其他，故縱邱○○係於購買系爭房地進行房屋貸款對保時，經推薦而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惟外觀上仍足可分辨係屬不同之契約關係，客觀上無混淆之可能，亦不致使一般人誤認參加人係被上訴人使用人或全權代理人。況依被上訴人官方網站資訊公司專區所揭露之保險費代收機構，亦不包括參加人，此亦為上訴人形式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上訴人稱參加人應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云云，除參加人得代理招攬業務部分外，其他部分既未為其他舉證，自難信為實在。
　⑵上訴人雖稱112年2月15日既已由參加人發出簡訊告知邱○○貸款已通過，撥款日112年3月13日又係參加人所屬人員自行填具，故應認在112年2月15日為已繳納全額保險費云云。然參加人既非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已如前述，在未有證據證明參加人亦曾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邱○○所辦理貸款已經核貸之情形下，本即對被上訴人不生任何效力。況核貸許可簡訊之內容，僅為告知邱○○由參加人內部作業程序已核批邱○○借款之請求，惟此僅屬事實之通知，非屬對外之意思表示，蓋一般金融機關就借款程序，自核貸許可後至實際撥款間均需一定作業時間，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故自不能以核貸通知視為參加人於該日已核撥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被上訴人。此觀系爭借款契約已載明之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算（見原審卷第63、67頁），並自該日開始計息即足證之；且由核貸通知至實際撥款日時間間距以觀，亦難認有何異常之情形。佐以依參加人陳稱：撥貸的時間是建商通知已經過戶完成，而且設定抵押權後交付給我們相關資料，我們就依借款人所簽具的撥款委託切結書撥款至指定帳戶，即使已經通知核貸，如果過程中抵押權設定有問題或者建商過戶有問題，也不會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本件既就系爭房地仍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以保障參加人之借款債權，勢需待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完成，始會交付借款，益證核貸通知之作用僅在告知借款人初步審查通過，若之後移轉登記或抵押權設定程序未完成，貸款銀行亦有拒絕交付借款之可能，是上訴人稱已於112年2月15日因參加人所發核貸簡訊之故應視為已繳納保險費云云，自屬無稽。
　⒋上訴人復稱因事實上無法直接交付保險費予被上訴人，僅能透過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參加人完成保險費之交付，且委託付款係依建商即○○公司之通知，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系爭房地完成過戶時既已無參加人究竟撥款與否不明確之情形，依民法第235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認邱○○於112年3月8日已為言詞提出給付而生給付保險費之效力云云。惟參加人除保險招攬業務外，難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俱如前述，是縱如上訴人所述，此部分係指邱○○與上訴人已向參加人土地銀行通知有不動產過戶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49頁），此亦非向被上訴人提出已為給付之準備，自不生給付之效力。況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之支付，既為一般金錢給付，衡情亦無不能以現金提出給付之理，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綜上，本件參加人112年3月13日撥款後，於同日將購屋貸款撥入○○公司帳戶，並依邱○○事前簽立之指示，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剩餘3,130元撥入邱○○於參加人處開立之指定帳戶，足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在112年3月13日始為交付，惟邱○○已在112年3月9日死亡，是系爭保險契約即因生效前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系爭保險契約既不生效力，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即不負任何保險理賠之責任。
　㈡系爭保險契約既於生效前因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邱琳崴或要保人之繼承人李枝玲即均無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金之權利，亦無任何代參加人起訴請求給付之權限，是兩造其餘爭點，即與本院結論不生影響，爰不再贅，亦不再依上訴人之請求調查邱○○是否有違反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合併敘明。
　㈢系爭保險契約既確定不生效力，從而，上許人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受益人即上訴人邱琳崴，先位備位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邱○○之繼承人李枝玲，均無理由。同理，上訴人備位先位、備位聲明部分，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300萬元予指定受益人即參加人等，亦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依系爭保險契約、繼承等法律關係，請求依前揭先位先位上訴聲明、先位備位上訴聲明，以及備位先位上訴聲明、備位備位上訴聲明所示，判准被上訴人應為各該給付，均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人變更之訴。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自應一併駁回之。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因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